
消防处与获授权人士联络会议摘要  

 

日期：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 

时间：下午三时三十分  

地点：消防处消防安全总区会议室  

 

 讨论事项：  

  

1. 注册消防工程师计划  

 消防处副处长及保安局副秘书长于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

日出席政策委员会会议，会上讨论并通过实施注册消防工程师

计划的建议。由消防总长 (消防安全 )领导的工作小组将推展实

施注册消防工程师计划所需的各项筹备工作。拟在二零一五年

第四季向立法会提交法例修订条例草案的工作计划已经备妥，

并获消防处高层管理人员批准。与工程师注册管理局的会议亦

已于二零一四年二月十四日举行，会上讨论注册委员会和纪律

委员会的组成。  

 

2. 供消防员使用的防护通道  

 上一次检讨楼宇消防安全守则技术委员会会议于二零一四年

一月十七日举行，相关建筑专业团体的成员于会上就此事表达

正面的意见。屋宇署会将此事和成员的意见提交高层考虑。  

 

会上，成员关注到一个有关供消防员使用的防护通道的评注字

眼。虽然成员普遍同意应该避免采用危险的路线，以保障消防

员安全，但他们认为「尽量缩短」这个评注会令屋宇署严格执

行有关规定。会上建议成员经所属的香港工程师学会或香港建

筑师学会的代表向屋宇署反映具体意见。  

 

3. 减少警钟误鸣造成滋扰的措施  

 由二零零六年起，每年的警钟误鸣个案逾两万宗。倘若建筑业

界的相关人士受大厦业主／管理公司所托，负责在任何处所减

少警钟误鸣造成的滋扰，他们或拟就可行措施向消防处提交申

请。  

 

4. 改善建筑图则处理程序的措施  

 以「消防处的建筑图则处理程序」为主题的讲座于二零一四年



二月十三日举行。屋宇署的代表亦就「消防工程报告的提交」

进行简短的讲座。是次活动吸引超过 180 名建筑师事务所商会、

香港建筑师学会、香港工程师学会及香港测量师学会的成员踊

跃出席和参与经验分享的环节。  

 

会上向各成员简介有关建筑图则处理程序的若干改善措施，并

呼吁成员向所属的专业团体传递有关讯息。  

 

5. 对经核准的最终经修订一般建筑图则所示的消防装置进行符合

规格的检查  

 最近的记录显示，由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底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底， 12 份已提交的「检查及测试消防装置与设备申请书」

(FSI/501 表格 )连同最终经修订的一般建筑图则仍有待新建设

课核准。由于对消防装置进行符合规格检查是以《建筑物条例》

(第 123 章 )第 21(6)(d)条为法律根据，因此有关的检查须按最

终经修订的一般建筑图则进行；否则，根据失效和过时的一般

建筑图则进行的符合规格检查，可能会随着最终经修订的一般

建筑图则其后获得核准而同样失效。为严格遵从有关的法例规

定，在上述已递交的 FSI/501 表格当中，部分申请已遭正式拒

绝。  

 

因此，处方请各成员将有关提交 FSI/501 表格前完成核准一般

建筑图则的相关规定，扩展至所代表的机构，以便有关机构进

行工程管理，以及方便本处在进行符合规格的检查方面有效处

理申请。  

 

完  

 


